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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组织申报 2023 年度 

科研创新计划的通知 

 

各有关高等学校： 

根据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计划管理办法（2020 年修

订）》的要求，为做好 2023 年度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计划的

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要求 

（一）具有博士学位授权单位资格的普通高校（含附属医院、

中外合作创办的研究型高校）全职在岗科研人员。 

（二）项目申请人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55 周岁（1968 年 1 月 1

日以后出生）。 

（三）项目类别分为重大项目、“冷门绝学”和非共识项目两类。 

（四）重大项目实行学校遴选、根据限额择优推荐申报，由学

校集中报送。          （学校）申报限额为        。学校应该

在校内“事前公告、事后公示”，公开遴选。 

（五）“冷门绝学”和非共识项目实行学校遴选、择优推荐申报，

一般推荐数不超过学校重大项目申报限额的 50%，不足 1 项的以 1

项计算。学校需详细说明推荐理由，且需附相关领域 2 名以上具有

较高学术地位专家的实名推荐意见。 

（六）项目申请人当年只能申请主持 1项、参与 1项。 

（七）在申报截止日之前尚未办理结项手续的国家自然科学基

金重大及重点类项目（含重大项目及课题、重点项目、重点国际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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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研究项目、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、科学中心项目、重大研

究计划重点支持或集成项目、联合基金重点支持项目等）、国家重点

研发计划重点专项项目及课题、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、国家社科

基金重大项目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、全国

教育科学研究重大项目，项目负责人不得作为主持人申报本年度科

研创新计划。 

（八）在申报截止日之前承担在研的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

新计划的负责人，不得申报 2023 年度科研创新计划。 

（九）同一项目或同一研究领域内容高度相近的项目此前已通

过其他渠道申报或获取市财政性资金支持的，应主动说明。没有主

动说明的项目申请人，将纳入不良科研信用记录。 

（十）2022 年度已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及重点类项目、

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项目及课题、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、

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

目、全国教育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的申请人，不建议作为主持人申报

本年度科研创新计划。 

二、研究周期、资助额度 

2023 年度科研创新计划项目,研究期限一般为 5 年。项目资助

采用定额补助方式，资助项目数和资助额度情况如下（滚动支持项

目除外）。 

（一）重大项目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项目拟立项不超过 17 项，

每个项目 5年累计不超过 75 万元；自然科学领域项目拟立项不超过

52 项，每个项目 5 年累计不超过 300 万元。 

（二）“冷门绝学”和非共识项目：“冷门绝学”项目主要集中

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，拟立项不超过 4 项，每个项目 5 年累计不超

过 50 万元；非共识项目主要集中在自然科学领域，拟立项不超过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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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，每个项目 5年累计不超过 100 万元。 

项目经费包括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两部分，经费使用管理按照

上海市市级教育财政科研类项目经费管理办法执行。市教委将采取

“一次核定，分年拨付”的方式，组织专家对项目进行评审，项目

实际经费以评审核定金额为准。 

三、申报程序 

（一）网络申报 

1.申请人通过“中国上海”门户网站（http://www.sh.gov.cn）--

政务服务--点击“上海市财政科技投入信息管理平台”进入申报页

面，或者直接通过域名 http://czkj.sheic.org.cn/进入申报页面： 

【初次填写】使用“一网通办”登录（如尚未注册账号，请先转

入“一网通办”注册账号页面完成注册），进入申报指南页面，点

击相应的指南专题，进行项目申报； 

【继续填写】使用“一网通办”登录后，继续该项目的填报。 

2.有关操作可参阅在线帮助。 

3.技术支持联系电话：王老师，18616364286。 

4.网络申报时间：2022 年 8 月 22 日 9:00 至 8 月 26 日 17:00。 

（二）材料报送 

1.书面申请材料报送。通过上海市财政科技投入信息管理平台

在线 A4 纸打印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计划项目申请书》（带

有水印，样张见附件 1）。非由申报系统在线打印的纸质申请书，或

纸质申请书与网上填报材料不一致的，不予受理。纸质申请书一式

一份，加盖公章后，装入档案袋，档案袋上标明项目类别、项目负

责人姓名和学校名称。各校应将申请书、校内公示情况和《上海市教

育委员会科研创新计划项目申报汇总表》等书面申请材料（须加盖公

章），于2022年 8月 30日（星期二）17:00 前报送至市高校科技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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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心（宝山路 251 号 605 室）。不接受项目组单独报送。 

2.电子申请材料提交。各校应将盖章申请书扫描电子版（PDF 格

式）、校内公示情况（PDF 格式）、申报汇总表（Excel 格式）等电子

申请材料，于 2022 年 8月 29 日（星期一）17:00 前打包发送至指定

邮箱：guoxiaoyu@shec.edu.cn。所有电子材料由各校科研管理部门

统一打包发送，未提交电子申请材料的，视为申报未完成。 

（三）预算评审 

项目立项后，市教委将组织项目经费预算申报评审工作（具体日

期和要求另行通知）。 

四、联系方式 

本次申报工作委托市高校科技发展中心办理。 

市教委科研处联系人：姜冠成，联系电话：23116822 

市高校科技发展中心联系人：陆瑾、郭小瑜，联系电话：

56632884、56627216 

 

附件：1.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计划项目申请书 

        2.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计划项目申报汇总表 

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

2022 年 6 月 27 日 
 


